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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院新聞稿 
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辦理老街溪加蓋工程，對於
承商違反前臺灣省政府核示用途，將河川加蓋工作物
作為百貨商場使用，未即時制止，致民眾誤認為合法
而承購使用權，遭致嚴重財物損失；另於承商興建過
程中，未即時就工作物與核定工程圖說不符，予以勒
令停工或拆除，任令承商持續興建完竣；復對於該工
程之違章建築、遭竊佔及經營停車場等情，未積極依
法處理，核有多項違失，監察院通過糾正桃園縣政府
及中壢市公所。 

102 年 6 月 6 日 
桃園縣中壢市公所為解決該市老街溪中正橋至中央橋間

攤販占用河岸道路，致影響交通、環境衛生及市容觀瞻等問

題，於民國（下同）71年起進行老街溪加蓋工程可行性研究

，經前臺灣省政府73年2月27日函示：「中壢市老街溪河段原

則同意加蓋」。該公所爰採徵求承商自備興建資金合作投資

方式招商，於78年10月28日與忠和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簽訂「

投資興建中壢市老街溪加蓋工程契約書」，約定該公所提供

老街溪河川公地供忠和公司加蓋溝面層作臨時攤位及附設高

架道路作停車場使用，使用期間為30年，自工作物完工驗收

合格並由該公所將工作物交該公司使用時起算，該公司並得

將使用權之全部或部分轉讓第3人。80年1月5日系爭工程進行

開工典禮，參與主持剪綵者有時任桃園縣縣長劉邦友、中壢

市市長張勝勛、前任市長林煥夫等，承商於現場陳設該工程

工作物之模型及廣告宣傳，係以將河川加蓋工作物作為百貨

商場使用進行使用權之預售。民眾鑑於該工程係政府推動之

公共建設，起造人為中壢市公所，現場又有縣長及市長等參

與開工並致詞鼓勵民眾投資購買工作物使用權，因此紛紛與

承商簽訂攤位使用權轉讓契約書，並按期繳納應付款項。詎

料86年系爭工程完竣後，因承商未依核准圖說施工及依前省

府同意用途使用，致違反建築法及水利法等規定，故該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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遲未能驗收點交工作物給與承商轉交承購戶使用，期間經承

購戶向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一再陳情處理工作物合法化

事宜，卻均無結果，反於承購戶未能使用工作物之際，卻任

由承商進駐作為商場及停車場使用獲利。嗣桃園縣政府於100

年間以系爭工程違反老街溪治理計畫及水利法等由，廢止該

公所使用老街溪河川公地許可，拆除系爭工程工作物（拆除

前工作物詳附件），已使承購戶蒙受重大損失，爰向本院陳

情主持公道。 

針對中壢市老街溪加蓋之相關問題，監察院內政及少數

民族、財政及經濟委員會聯席會於6日通過並公布沈委員美真

提案，糾正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。 

糾正案文指出本案缺失如下： 

一、中壢市老街溪河川地之使用，前臺灣省政府雖同意河川加

蓋，但函示不得設立房屋等構造物，遑論作為百貨商場使

用。桃園縣政府為地方河川及建築管理機關，中壢市公所

為系爭工程起造人，對於承商將該工程工作物作為美食商

店街、百貨購物中心等商場使用，進行使用權之銷售，違

反前省府核示用途，建築型式與雜項執照圖說嚴重不符，

均置若罔聞，未予即時導正或制止，甚至縣、市長參與開

工典禮，加以背書，致民眾誤認為合法而承購工作物使用

權，遭致嚴重財物損失，該等機關違失情節昭然明甚。 

二、承商將老街溪加蓋工程之工作物設計興建為美食商店街

及百貨購物中心使用，已然與桃園縣政府核發雜項執照之

用途有違，復以該工程係屬政府招商、媒體大幅報導及眾

所周知之大型建案，該府於興建過程中，卻未嚴加監督，

即時就工作物與核定工程圖說不符，予以勒令停工或拆除

，任令承商持續興建完竣，甚至發給部分使用執照。而本

案關鍵之使用執照原卷竟發生遺失情事，亦令人費解，桃

園縣政府核有重大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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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桃園縣政府對於中壢市公所自86年起迄95年間多次以該

工程工作物有違章建築、遭竊佔及違法經營停車場等情函

請該府查處事宜，均置若罔聞，未予處理，縱容承商持續

營業使用獲利，斲喪政府威信至此，殊非尋常。 

四、中壢市公所辦理系爭工程，竟悖離加蓋工程契約要求忠和

公司繳納銀行擔保之履約保證金新台幣8,000萬元之約定

，而係以取得履約保證保險單方式為履約之保證；另該公

所對於承接工程之欽國公司及老街溪公司，竟全然未依約

要求其等繳納前揭履約保證金，此均造成該公所於工程進

行中，未能以不退還保證金要求承商依進度及按約定標準

施工，致完全喪失監督能力，違失之咎，殊非尋常。 

五、系爭工程工作物依加蓋工程契約書之約定係歸屬中壢市

所有，中壢市公所尚未驗收工作物合格及交付承商使用，

承商即自86年起進駐經營商場及停車場，持續使用至桃園

縣政府100年間拆除工作物為止，該公所非但未取消承商

之使用權，且未積極採取法律途徑向承商提起返還工作物

、不當得利或竊佔等民、刑事訴訟，任令承商使用公有土

地及工作物營業獲益，怠失之責，至為灼然。 

另本案調查報告並指出，辦理本案建築設計及監造之建築

師，未能善盡法令負予執行業務應盡之義務，並設計及監造合

於法令規定之建築物，肇致系爭工程工作物違反建築法及水利

法情事，涉有違反建築師法而符合應受懲戒之規定，桃園縣政

府應本於職權，查明認定核處。 

此外，老街溪加蓋工程於86年興建完成後，即面臨工作物

未按圖施工、工程超出原許可範圍及作為商店使用等諸多嚴重

違反建築法及水利法規情事，致未能合法化。該工程工作物並

已阻礙都市發展及影響防洪安全，桃園縣政府能勇於面對無法

合法化之事實，雖於研議拆除過程中遭遇承商莫大阻力及不斷

抗爭，仍能堅定展現整治加蓋段老街溪之決心，於100年間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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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巨大違章建物，澈底解決沉疴，殊值肯定。 

又，本案肇因於之前桃園縣政府與中壢市公所之違失，使

民眾誤認合法而向承商承購無法交付使用之商場使用權，致蒙

受嚴重財物損失，而承商卻以銷售使用權及工作物完工後之營

運獲得雙重巨大利益。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之首長雖已更

換，承辦人員亦己更迭，唯基於政府一體及保障承購戶權益，

現今桃園縣政府及中壢市公所允應依法妥處，盡力協助無辜承

購戶，以維護其應有權益。 

附件：加蓋工作物拆除前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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